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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隱聲明 — 基立福道德求助專線 

 
基立福環球醫療集團於 1909 年在巴塞隆拿成立，致力改善全球各地人們的健康與福祉。其設有三個主要業

務部門，包括生物製藥、診斷及生物耗材，於超過 100 個國家/地區開發、生產及銷售創新解決方案與服務。 

 
對於將其個人資料委託予基立福的所有資料當事人，基立福尊重其私隱權利，並致力遵守各個國家/地區適

用的資料保護法規。 

 
本私隱聲明乃根據歐盟《通用數據保障條例》（簡稱「GDPR」）和適用的私隱及資料保護法律編撰；有

關具體條文，請參閱第 7 節。本文件概述基立福的資料收集做法，以及資料當事人在基立福收集、使用及

分享其個人資料的情況下所擁有的權利。 

 
本私隱聲明適用下列人士的個人資料處理：(a) 舉報問題、疑慮或可能違反法律、規則與法規及內部政策和

程序的行為的個人；(b) 舉報對象；以及 (c) 前述舉報中涉及的任何其他第三方人士。 

 
1. 個人資料的資料控制者/擁有者的身份識別 

 
聯合資料控制者/擁有者為 Grifols, S.A.，以及位於舉報個案接收國家/地區、或與舉報個案相關之國家/地區

的基立福的集團公司。  

 
有關基立福的集團公司的身份和聯絡資料，請按此查看。作為聯合控制者的基立福的集團公司，將統稱為

「基立福」。  

 
2. 資料保護主管的身份識別 

 
資料保護主管會作為基立福與您之間的對話者，確保基立福遵守資料保護法例，同時盡可能保護您在該等

法例下的權利。您可透過  dpo@grifols.com 聯絡資料保護主管；若資料控制者為  Grifols Deutschland 

GmbH 或 Haema AG，您可分別透過 dsb@grifols.com 和 dsb@haema.de 聯絡這些公司的資料保護主管。 

 
對於第 1 節中已詳列聯合控制協議的基本範疇，如若資料當事人有需要，他們可向資料保護主管查詢更多

資訊。 

 
3. 個人資料的目的、處理的法律基礎、類別和接收者 

 

目的 個人資料的類別和接收者 法律基礎 

管理和記錄個人提出的舉

報，以處理問題、疑慮或

可能違反法律、規則與法

規及內部政策和程序的行

為，包括對舉報的事實展

開相關評估，並對違規者

採取相應的紀律措施和適

當的法律行動。  

個人資料的類別： 

- 身份識別資料和個人特徵 1。  

- 私人聯絡資料 2。 

- 專業性資料 3。 

- 特殊類別的個人資料 4。 

- 犯罪資料（可能違反法律、規則與法規及內

部政策和程序的行為） 

接收者： 

- 基立福的集團公司。 

- 產品及服務供應商。 

- 公營團體。 

法律義務 

 
公眾利益：在基立福 (a) 沒

有建立舉報制度的法律責

任，以及 (b) 將其專屬的調

查結果與公營機構或其他

獲授予該此公共權力的組

織分享的情況下。 

 
合法權益：與基立福集團

公司共享以進行內部管理

的情況下。 

 
同意書：記錄口頭舉報其

他情況見第 7 節。 
1 例如問題的事實描述中包含的名字、姓氏和個人特徵。 
2 例如私人電話號碼、電郵地址和聯絡地址。 
3 例如員工的僱用條件、職銜/職位和工作地點。 
4 例如健康資料、性生活與性取向、種族或人種、政治觀點、工會會籍、遺傳資料、生物特徵資料、以及宗

教或哲學信仰。 

https://www.grifols.com/documents/3625622/5225795/202303+-+Listado+de+Empresas+Whistleblowing.pdf/2117ee51-e310-bac7-a84f-4a714abd2581
mailto:dpo@grifols.com
mailto:dsb@grifols.com
mailto:dsb@haema.de


 

私隱聲明 — 基立福道德求助專線                                                                                                                 2 
 

 
3.1 有關個人資料處理之法律基礎的補充資料 

 
請注意，在不影響上表所示個人資料類別的前提下，為遵守法律義務而處理的個人資料類別可能因相關資

料控製者所屬的管轄範圍而異。 

 
上表按目的分類，展示處理個人資料的適用法律基礎。在本節中，您可取得有關處理之合法性的更多詳細

資料： 

• 法律義務：當需要處理個人資料以遵守基立福負有的法律義務時適用。第 7 節包括必須處理個人資

料之適用於基立福的具體法規詳細資料。若未能提供必要的個人資料，可能導致基立福無法遵守該

等法律義務。 

 

• 公眾利益：基立福需要出於公眾利益執行任務或行使官方權力而處理個人資料。 

 

• （基立福及/或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權益：基立福需要根據其公司原則與價值觀，以偵測、評估及

防止違反適用法律、規則與法規及內部政策和程序的行為。因此，鑒於處理乃根據資料當事人與基

立福的關係而在其合理期望範圍內進行，基立福會尋求下列合法權益而凌駕於資料當事人的基本權

利與自由之上： 

- 防止詐騙，以及 

- 跨國公司集團的日常管理和內部管理，意即會與基立福集團的公司分享資料。 

 
在任何情況下，資料當事人均可透過向 privacy@grifols.com 提出請求，以索取有關合法權益的進

一步資訊，或者根據合法權益行使其對個人資料處理的反對權。  

 

• 同意書：必須透過明確肯定之行動獲得，例如點擊接受按鈕或相似按鈕，並用於特定目的。資料當

事人可隨時撤回同意，詳見第 6 節。資料當事人拒絕同意不會對其與基立福的合同關係產生負面影

響。 

 
特殊類別個人資料以及與刑事定罪和犯罪相關的資料處理，僅在各國家/地區法規允許的情況下進行。詳見

第 7 節。 

 
3.2 個人資料接收者  

 
上表按目的展示基立福可向其分享個人資料的接收者類別。本節包括有關這些接收者的補充資料（如適

用）： 

• 基立福公司集團：請按此查看清單。 

 

• 產品及服務供應商：例如資訊科技供應商和律師。 

 

• 公營團體：例如政府機構、警察或司法當局。 

 
基立福將致力確保個人資料僅傳輸至具備充足資料保護水平的國家/地區。若個人資料在未具備上述保護水

平的國家/地區處理，基立福及/或供應商（視情況而定）將於必要時採用合適的保障措施（例如，2021 年 

6 月 4 日的歐盟委員會實施條例 (EU) 2021/914 中包含的標準合同條款），以根據適用的資料保護法例執

行該等國際資料傳輸。有關每次國際資料傳輸之合適保障措施的具體資料，請傳送電郵至 

privacy@grifols.com 向基立福索取。 

 
除非由資料當事人授權或適用法律要求，否則基立福不會向任何其他第三方分享個人資料。 

 
4. 保留期 

 
基立福將保留個人資料，時長為履行資料收集之目的所絕對必要的時間，或者（如適用）直至可能產生之

任何法律責任的法定時效結束時，以及在履行任何適用法律義務所需的期限內。 

 
5. 個人資料的來源 

mailto:privacy@grifols.com
https://www.grifols.com/documents/3625622/3683596/2020-list-of-grifols-companies.pdf/887945f6-8e9b-4751-ac93-661c5b4547a6?t=1650968242816
mailto:privacy@grifo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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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資料當事人未有直接向基立福提供其個人資料，基立福可以透過舉報者和舉報個案所涉及的第三方人士

（例如經理/主管和證人）取得個人資料。  

 
若提出舉報的個人提供了任何第三方的個人資料，基立福將向前述的第三方提供本私隱聲明。若基立福就

每宗個案分析後，認為若在較早階段向這些第三方提供本私隱聲明可能會影響調查，則可能延遲提供。 

 
6. 資料保護權利 

 
下列資料保護權利於 GDPR 項下適用。基立福承諾尊重根據各個國家/地區資料保護法例可能適用的其他資

料保護權利。 

 

您可在適當情況下行使資料保護權利，例如撰寫主旨為「舉報」的書面通訊並透過電郵 

privacy@grifols.com 傳送予基立福。為此，基立福可能會在必要和適當時要求您盡量提供更多資料或文件，

以識別您的身份。 

 
如為美國居民，請傳送電郵至 US-PrivacyRights@Grifols.com 聯絡私隱辦公室。  

 
此外，您可向資料保護機構提出投訴，包括您居所、工作地點或涉嫌侵權之地點所屬的資料保護機構。 

 
7. 具體條文 

 

• 奧地利 

 
在需要保護個人身份或避免阻礙或妨礙後續措施的情況下，尤其是在調查、行政或司法程序期間，

資訊權、存取權、更正權、刪除權、處理限制權以及個人資料洩露通知權不適用。 

 

• 捷克 

 
第 3 節中提及的法律義務受 2023 年 6 月 2 日的捷克第 171/2023 號法案所規管。 

 

• 歐盟 

 
GDPR 的以下條款規定了第 3 節中確定的個人資料處理的法律基礎： 

• 法律義務：GDPR 第 6.1(c) 條 

• 公眾利益：GDPR 第 6.1(e) 條 

• （基立福及/或第三方的）合法權益：GDPR 第 6.1(f) 條 

權利 內容 

存取 您可要求確認您的個人資料是否正在被處理，若它們正被處理，您可取得權

限以存取基立福檔案中所包含的個人資料。 

更正 若您的個人資料不準確，可要求更正。 

刪除 您可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反對 您可要求在特定情況下不處理您的個人資料。 

可轉移性 您可要求以電子檔案方式，接收您向基立福提供的個人資料，並有權將之傳

輸予其他方。 

處理限制 在下列情況中，您可要求限制您的個人資料的處理方式： 

- 在您對個人資料的準確性提出質疑後，其準確性正被驗證。 

- 處理您的個人資料屬違法行為，而您反對刪除它們。 

- 基立福不再出於處理目的而需要個人資料，但您需要它們，以預備、行

使法律索賠或就此作出抗辯。 

- 您已反對出於公眾利益或合法權益之目的的必要性，為履行任務而處理

個人資料，同時驗證基立福的合法理由是否淩駕於您的合法理由之上。 

撤回同意 您可以撤回同意，而不會影響基於撤回前同意的處理的合法性。 

mailto:privacy@grifols.com
mailto:US-PrivacyRights@Grifo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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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書：GDPR 第 6.1(a) 條 

 
特殊類別個人資料的處理基於法律索賠的確立、行使或辯護（GDPR 第 9.2(f) 條），或者以《舉報

指令》及其對地方法規的實施為依據的重大公眾利益理由（GDPR 第 9.2(g) 條）。 

 
只有在官方機構的控制下，或在履行法律義務的情況下，才允許處理與刑事定罪和犯罪相關的個人

資料（GDPR 第 10 條）。 

 
第 3 節中提及的法律義務受《舉報人保護指令》(Protection of Whistleblowers) 2019/1937 和經轉

置的歐盟成員國國家法律所規管。 

 
需要根據關於保護舉報人的指令 2019/1937 第 3 節中提及的同意來記錄舉報人的口頭舉報。 

 

• 法國 

 

第 3 節中提及的法律義務受 2022 年 3 月 21 日的第 2022-401 號法例所規管。 

若 Grifols France S.A.R.L. 為資料控制者，則資料當事人有權提供在其事故後有關其資料管理的指

引。  

 

• 意大利  
 
如果可能對舉報人身份的機密性造成真實具體的損害，則不得行使資料當事人的權利。但是，根據

《隱私法》第 2 條第 3 款的規定，被舉報的資料當事人可依據《意大利隱私法》第 160 條，透過 

Garante（意大利資料保護局）行使其權利。 

 
第 3節中提及的法律義務在第 179/2017 號法律和第 24/2023 號法令「舉報人保護法」中進行了規

定。(179/2017). 

 
根據第 24/2023 號法令第 12（2） 和 （5） 條以及第 14 條，在以下情況下，除記錄口頭報告外，

還必須獲得第 3 節所述的同意： 

 
a） 向明確授權處理此類數據的人員以外的人員披露舉報人的身份以及可能直接或間接推斷出該身

份的任何其他資訊;和 

 
b） 在紀律處分程式的框架內，披露舉報人的身份以及可以直接或間接推斷該身份的任何其他資訊，其中指

控全部或部分基於報告，並且了解舉報人的身份對於被告的辯護是必不可少的。 

• 愛爾蘭 

 
第  3 節中提及的法律義務受  2022 年《受保護披露（修訂）法案》  (Protected Disclosures 

(Amendment) Act ) 所規管。 

 

• 葡萄牙 

 
第 3 節中提及的法律義務受 12 月 20 日的第 93/2021 號法例所規管。 

 
若 Grifols Portugal – Produtos Farmacêuticos e Hospitalares, Lda. 為資料控制者，則資料當事人

有權提供在其事故後有關其資料管理的指引。若已故資料當事人未有提供有關其資料管理的指引，

其繼承人可行使於第 6 節中定義的資料保護權利。資料當事人也可確立在其身故後不得行使這些權

利。 

 
如有保密法律義務，資料當事人的權利無法被行使。 

 

•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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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如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正被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之任何基立福的集團公司處理，

此處所載的增訂附錄適用於資料當事人。本增訂附錄為本私隱聲明的補充內容，並構成本私隱聲明

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西班牙 

 
第 3 節中提及的法律義務受 2023 年 2 月 20 日頒布的第 2/2023 號法案所規管。該法案規定了對監

管違規行為舉報者和反貪腐行為之個人的保護措施。 

 
在不影響第 3.2 節規定的前提下，舉報人的身份在任何情況下都應予以保密，不得向與舉報內容相

關的人員或第三方披露。 

 
如果舉報中涉及的資料當事人行使反對權，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應推定存在對其個人資料進

行處理的迫切合法理由。 

 

• 瑞典 

 
第 3 節中提及的法律義務受《舉報法案》(Whistleblowing Act)（瑞典法案 (2021:890) 所規管，針

對舉報違規行為之員工提供免遭報復的特殊保護措施。 

 

• 英國 

 
整份文件中，引用 GDPR 的所有部分（如適用）也是指 GDPR，因為它是英格蘭及威爾斯、蘇格

蘭和北愛爾蘭法律的一部分。 

 
 
最後更新日期：2024年12月 

https://www.grifols.com/documents/3625622/5190838/CHINES~3.PDF/193aaf68-6357-29e3-9a66-930052b0464d?t=1679061580367

